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雄小字第310號

原      告  吳承駿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汪安緁（原名汪慧珍）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住所地之法院不能

行使職權者，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轄。訴之原因事實發生於

被告居所地者，亦得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

1條定有明文，即開宗明義揭櫫「以原就被」為自然人普通

審判籍之原則，考其立法理由，係為防止原告濫訴及顧及被

告應訴之便利，以維被告權益。又民事訴訟法另於第15條第

1項定有「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

之特別審判籍，此乃因若由侵權行為地之法院管轄，被害人

較易蒐集證據證明加害人之不法行為，減輕被害人訴訟進行

之困難，且對加害人而言，於該地被起訴並未造成突襲，遂

賦予被害人例外得選擇非加害人住居所地之侵權行為地法院

為管轄法院。準此，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之適用，本院

認應目的性限縮於有利原告蒐集證據且未使被告受突襲時，

方有適用，反之，仍應回歸民事訴訟法第1條「以原就被」

之原則定其管轄，以貫徹當事人間武器平等原則。

二、查本件被告住所地係在臺中市大雅區，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

結果附卷可稽（本院卷第39頁），依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

之規定，應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管轄。原

告雖以訴外人林桂如於另案調解庭聲稱係受本件被告教唆而

為刑事告發，故侵權行為地發生於高雄市為由，向本院提起

本件訴訟，惟依原告所提對林桂如另案之起訴狀（本院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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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至15頁），及本院依職權查閱本院113年度雄小字第2889

號判決書（本院卷第49至52頁），均查無林桂如有於該案陳

稱係遭本件被告教唆而為不實告發。再依原告所提臺灣高雄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緝字第347號不起訴處分書（本

院卷第17至20頁），暨本院依職權調取該刑事偵查卷宗，亦

查無有關本件被告涉嫌教唆林桂如之事證。復經本院於民國

114年3月7日函令原告於文到3日內，就被告教唆林桂如之案

發實際地點為何、如為高雄市則應為哪一轄區等情，予以具

狀釋明（本院卷第57頁），惟原告迄今仍未於期限內具狀陳

明，倘若肯認僅憑原告單一陳述遽認本院為管轄法院，無疑

任由原告片面陳述即可無限擴大法院管轄權之範圍，被告將

無從預知原告選擇起訴之法院為何，對被告造成突襲，更導

致訴訟事件變相以「以被就原」定其管轄，實非民事訴訟法

第15條第1項訂定之初衷，故自難遽認本院就本件有法定管

轄權。另參酌原告在本院起訴無非以其住所設於高雄市前金

區（本院卷第11頁）。準此，以本院為管轄法院，僅有利於

原告到場，惟將造成被告應訴上極大之不利益，實有違武器

平等原則。

三、綜上所述，原告固主張被告教唆林桂如不實告發之案發地為

高雄市，惟未提出任何事證以資釋明，其起訴所提證據，及

本院依職權調取卷宗、判決等件，均難認本院有管轄權，且

本院審酌認以本院為管轄法院，將使被告遭受應訴上極大之

不利益，依前揭說明，本案應限縮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

特別審判籍之適用，而回歸民事訴訟法第1條「以原就被」

之規定定其管轄，以被告住所地之臺中地院為管轄法院。爰

依職權為移轉管轄之裁定。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浩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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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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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雄小字第310號
原      告  吳承駿  


被      告  汪安緁（原名汪慧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住所地之法院不能行使職權者，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轄。訴之原因事實發生於被告居所地者，亦得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條定有明文，即開宗明義揭櫫「以原就被」為自然人普通審判籍之原則，考其立法理由，係為防止原告濫訴及顧及被告應訴之便利，以維被告權益。又民事訴訟法另於第15條第1項定有「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之特別審判籍，此乃因若由侵權行為地之法院管轄，被害人較易蒐集證據證明加害人之不法行為，減輕被害人訴訟進行之困難，且對加害人而言，於該地被起訴並未造成突襲，遂賦予被害人例外得選擇非加害人住居所地之侵權行為地法院為管轄法院。準此，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之適用，本院認應目的性限縮於有利原告蒐集證據且未使被告受突襲時，方有適用，反之，仍應回歸民事訴訟法第1條「以原就被」之原則定其管轄，以貫徹當事人間武器平等原則。
二、查本件被告住所地係在臺中市大雅區，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附卷可稽（本院卷第39頁），依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之規定，應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管轄。原告雖以訴外人林桂如於另案調解庭聲稱係受本件被告教唆而為刑事告發，故侵權行為地發生於高雄市為由，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惟依原告所提對林桂如另案之起訴狀（本院卷第11至15頁），及本院依職權查閱本院113年度雄小字第2889號判決書（本院卷第49至52頁），均查無林桂如有於該案陳稱係遭本件被告教唆而為不實告發。再依原告所提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緝字第347號不起訴處分書（本院卷第17至20頁），暨本院依職權調取該刑事偵查卷宗，亦查無有關本件被告涉嫌教唆林桂如之事證。復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7日函令原告於文到3日內，就被告教唆林桂如之案發實際地點為何、如為高雄市則應為哪一轄區等情，予以具狀釋明（本院卷第57頁），惟原告迄今仍未於期限內具狀陳明，倘若肯認僅憑原告單一陳述遽認本院為管轄法院，無疑任由原告片面陳述即可無限擴大法院管轄權之範圍，被告將無從預知原告選擇起訴之法院為何，對被告造成突襲，更導致訴訟事件變相以「以被就原」定其管轄，實非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訂定之初衷，故自難遽認本院就本件有法定管轄權。另參酌原告在本院起訴無非以其住所設於高雄市前金區（本院卷第11頁）。準此，以本院為管轄法院，僅有利於原告到場，惟將造成被告應訴上極大之不利益，實有違武器平等原則。
三、綜上所述，原告固主張被告教唆林桂如不實告發之案發地為高雄市，惟未提出任何事證以資釋明，其起訴所提證據，及本院依職權調取卷宗、判決等件，均難認本院有管轄權，且本院審酌認以本院為管轄法院，將使被告遭受應訴上極大之不利益，依前揭說明，本案應限縮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特別審判籍之適用，而回歸民事訴訟法第1條「以原就被」之規定定其管轄，以被告住所地之臺中地院為管轄法院。爰依職權為移轉管轄之裁定。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浩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雄小字第310號
原      告  吳承駿  

被      告  汪安緁（原名汪慧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住所地之法院不能
    行使職權者，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轄。訴之原因事實發生於
    被告居所地者，亦得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
    1條定有明文，即開宗明義揭櫫「以原就被」為自然人普通
    審判籍之原則，考其立法理由，係為防止原告濫訴及顧及被
    告應訴之便利，以維被告權益。又民事訴訟法另於第15條第
    1項定有「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
    之特別審判籍，此乃因若由侵權行為地之法院管轄，被害人
    較易蒐集證據證明加害人之不法行為，減輕被害人訴訟進行
    之困難，且對加害人而言，於該地被起訴並未造成突襲，遂
    賦予被害人例外得選擇非加害人住居所地之侵權行為地法院
    為管轄法院。準此，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之適用，本院
    認應目的性限縮於有利原告蒐集證據且未使被告受突襲時，
    方有適用，反之，仍應回歸民事訴訟法第1條「以原就被」
    之原則定其管轄，以貫徹當事人間武器平等原則。
二、查本件被告住所地係在臺中市大雅區，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
    結果附卷可稽（本院卷第39頁），依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
    之規定，應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管轄。原
    告雖以訴外人林桂如於另案調解庭聲稱係受本件被告教唆而
    為刑事告發，故侵權行為地發生於高雄市為由，向本院提起
    本件訴訟，惟依原告所提對林桂如另案之起訴狀（本院卷第
    11至15頁），及本院依職權查閱本院113年度雄小字第2889
    號判決書（本院卷第49至52頁），均查無林桂如有於該案陳
    稱係遭本件被告教唆而為不實告發。再依原告所提臺灣高雄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緝字第347號不起訴處分書（本
    院卷第17至20頁），暨本院依職權調取該刑事偵查卷宗，亦
    查無有關本件被告涉嫌教唆林桂如之事證。復經本院於民國
    114年3月7日函令原告於文到3日內，就被告教唆林桂如之案
    發實際地點為何、如為高雄市則應為哪一轄區等情，予以具
    狀釋明（本院卷第57頁），惟原告迄今仍未於期限內具狀陳
    明，倘若肯認僅憑原告單一陳述遽認本院為管轄法院，無疑
    任由原告片面陳述即可無限擴大法院管轄權之範圍，被告將
    無從預知原告選擇起訴之法院為何，對被告造成突襲，更導
    致訴訟事件變相以「以被就原」定其管轄，實非民事訴訟法
    第15條第1項訂定之初衷，故自難遽認本院就本件有法定管
    轄權。另參酌原告在本院起訴無非以其住所設於高雄市前金
    區（本院卷第11頁）。準此，以本院為管轄法院，僅有利於
    原告到場，惟將造成被告應訴上極大之不利益，實有違武器
    平等原則。
三、綜上所述，原告固主張被告教唆林桂如不實告發之案發地為
    高雄市，惟未提出任何事證以資釋明，其起訴所提證據，及
    本院依職權調取卷宗、判決等件，均難認本院有管轄權，且
    本院審酌認以本院為管轄法院，將使被告遭受應訴上極大之
    不利益，依前揭說明，本案應限縮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
    特別審判籍之適用，而回歸民事訴訟法第1條「以原就被」
    之規定定其管轄，以被告住所地之臺中地院為管轄法院。爰
    依職權為移轉管轄之裁定。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浩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雄小字第310號
原      告  吳承駿  

被      告  汪安緁（原名汪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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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住所地之法院不能行使職權者，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轄。訴之原因事實發生於被告居所地者，亦得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條定有明文，即開宗明義揭櫫「以原就被」為自然人普通審判籍之原則，考其立法理由，係為防止原告濫訴及顧及被告應訴之便利，以維被告權益。又民事訴訟法另於第15條第1項定有「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之特別審判籍，此乃因若由侵權行為地之法院管轄，被害人較易蒐集證據證明加害人之不法行為，減輕被害人訴訟進行之困難，且對加害人而言，於該地被起訴並未造成突襲，遂賦予被害人例外得選擇非加害人住居所地之侵權行為地法院為管轄法院。準此，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之適用，本院認應目的性限縮於有利原告蒐集證據且未使被告受突襲時，方有適用，反之，仍應回歸民事訴訟法第1條「以原就被」之原則定其管轄，以貫徹當事人間武器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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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上所述，原告固主張被告教唆林桂如不實告發之案發地為高雄市，惟未提出任何事證以資釋明，其起訴所提證據，及本院依職權調取卷宗、判決等件，均難認本院有管轄權，且本院審酌認以本院為管轄法院，將使被告遭受應訴上極大之不利益，依前揭說明，本案應限縮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特別審判籍之適用，而回歸民事訴訟法第1條「以原就被」之規定定其管轄，以被告住所地之臺中地院為管轄法院。爰依職權為移轉管轄之裁定。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浩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